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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泥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
编制说明

一、编制规范的项目背景（任务来源、目的和意义等）
1.任务来源
根据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鄂市监量函〔2025〕51号）中“2025年度湖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要求，下达了本规范的制定任务。本规范为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量化、标准计算法（核算法）碳排放量量化、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量化、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量化提供技术要求，为获取碳排放量提供多种方法学依据。
2.目的和意义
水泥行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因其传统两高属性，成为节能降碳工作的重点行业之一。目前，水泥行业的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约7%。2020年，中国水泥行业CO2排放量为13.7亿吨，占全国总碳排放的比例约13%，仅次于电力和钢铁行业。
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标准以支撑各行业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迈进。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文）、《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印发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市监计量发〔2022〕92号）、《关于进一步强化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5年）》、《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等文件精神要求“加强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监测、计量、核查、核算、认证、评估、监管以及碳汇的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建设的支撑保障”，重点行业计量水平提升的是提高我国碳排放数据质量的重要保障和迫切要求。
根据《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案》（发改环资〔2024〕1479号）要求“深化数据质量管理，建立数据共享和联合监管机制，加强对重点行业核算工作的基础支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国办发〔2024〕39号）提出“依托能源和工业统计、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核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数据，开展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CETS-VG-02.01-V01-2024）指出“化石燃料消耗量的核查依据为能源审计报告、节能监察报告等”。政策层面对实现碳排放“双控”战略目标越来越明确，建立水泥行业碳排放量量化技术标准也是国家政策所需。基于不同数据源，通过各方法学对水泥行业碳排放量进行量化并进行交叉验证，能有效提升各数据质量控制管理，对提高碳数据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途径主要有基于CEMS的直测法、基于标准计算法（核算法）、基于原始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基于能源计量数据转换为碳排放数据等方式。水泥行业直测法标准体系还在逐步建立中，《建材行业二氧化碳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JJF（建材）216-2024）为建材行业二氧化碳CEMS直测法提供监测依据。而水泥行业碳核算目前主要以《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2023）、《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为依据，《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16780—2021）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提出了水泥熟料相关能耗指标的计算方法，通过以上标准可给出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的具体技术要求和方法，通过多源数据校核，也能夯实碳排放数据质量基础，支撑水泥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二、编制工作简况
1.起草过程
1） 2025年 3 月，下发了《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鄂市监量函〔2025〕51号），提出技术规范制定的相关任务要求。
2）2025 年 3月至 2025 年 5月，完成《湖北省水泥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地方计量规范立项初稿、规范编制方案。
3）2024年6月至2024年9月，编制组通过编制组专家成员多次会议沟通，吸纳专家及工作组成员意见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及编制说明。
2.规范分工
本规范由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等相关企业及科研院所负责起草、调研和验证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表2  编制单位分工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规范牵头、规范框架确定、规范文本及编制说明起草、征求意见及回复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规范文献、不同方法学碳排放量量化数据验证工作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负责规范调研、校验等工作



三、规范编制依据（包括重要技术条款的依据和有关说明）
本规范根据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2《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规定的规则编写。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GB/T 176《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213《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 384《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11062《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GB 16780《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1372《硅酸盐水泥熟料》、GB/T 23111《非自动衡器》、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5461《水泥生产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HJ 7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6《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JJF（建材）216《建材行业二氧化碳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DLT 2376  《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T/CAEPI 48《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JJF（鄂）144《水泥企业能源计量数据转换为碳排放数据技术规范》、JJF（鄂）150《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等相关技术要求，其中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四、编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和依据等）
1.关于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水泥行业碳计量标准体系中关于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包括：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规范、标准计算法（核算法）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规范、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规范、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规范等。
本规范适用于以熟料生产为主营业务的通用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其他品种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可参考执行。
2.关于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的主要标准文件来自于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GB/T 176《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213《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 384《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11062《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GB 16780《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1372《硅酸盐水泥熟料》、GB/T 23111《非自动衡器》、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5461《水泥生产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HJ 7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6《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JJF（建材）216《建材行业二氧化碳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DLT 2376  《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T/CAEPI 48《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JJF（鄂）144《水泥企业能源计量数据转换为碳排放数据技术规范》、JJF（鄂）150《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等。
3.关于术语
为确保本规范条文的有效性，对一些名词进行了解释，大部分来自于引用标准文件，术语“碳计量”出自T/CSMT XXXXX《碳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要求 通则》、术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出自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术语“低位发热量”出自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术语“碳氧化率”出自于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术语“过程排放”出自于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术语“烟气直测法”参考HJ 7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和《碳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征求意见稿）》给出定义、术语“标准计算法”改写自JJF（鄂）150《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术语“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表述的是通过计量设备直接获取的数据再结合核算规则得到的碳排放量、术语“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参考JJF（鄂） 144《水泥企业能源计量数据转换为碳排放数据技术规范》给出定义、术语“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煤耗”出自于GB 16780《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术语“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电耗”出自于GB 16780《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术语“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出自于GB 16780《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定义上保持了一致性。
4.技术要求
本规范分别规定水泥熟料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标准计算法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和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量化要求。
4.1水泥熟料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
直测法碳排放量量化是通过水泥熟料生产窑尾烟气排放总出口位置的在线监测CEMS监测设备得到的直接碳排放量数据，量化结果的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替代燃料的燃烧排放和碳酸盐分解的过程排放，不包括外购电力的间接碳排放量。
依据《建材行业二氧化碳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JJF 216-2024）、《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T/CAEPI 48-2022）等标准要求，对监测计量设备的安装位置、校准频率等提出要求。对窑尾烟囱烟气的二氧化碳浓度、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气湿度等参数的测量范围、示值误差等提出要求，以保障系统整体数据的准确性。
依据CEMS监测设备的计量器具测得的相应数据，对应到《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标准中烟气质量流量公式，得到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结果。
4.2. 标准计算法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
标准计算法得到的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结果主要是依据《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2023）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的核算方法，采用月度存证方式获取的活动数据和具有代表性的排放因子，通过核算得到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和过程排放之和，不包括替代燃料的生物质碳燃烧排放和外购电力的间接碳排放量。
本规范提出要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分别对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熟料产量、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含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的氧化钙和氧化镁等关键数据获取相关的计量器具的配备（GB 17167和GB/T 35461）、监检测和定期校准提出标准要求，以确保计量数据获取的准确性。
4.3. 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
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量化的结果是通过计量器具采集原始计量数据来进行碳排放量计算的方法，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和碳酸盐分解的过程碳排放，不包括替代燃料的生物质碳燃烧排放和外购电力的间接碳排放量。
对关键计量数据的获取方式提出具体要求，如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所涉及的化石燃料消耗量通过皮带秤、转子称等计量设备获取；熟料产量可通过转子称、皮带秤等计量器具获取生料消耗量与料耗比得到，也可通过其他工艺参数得到。此方法获取的数据具有实时计量的特点，具有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对实时计量获取数据的计量器具如皮带秤、转子称等进行定期校准。
4.4  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量化技术要求
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量化的结果是指通过能源计量相关的工业节能监察数据经过转换得到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不包括替代燃料的生物质碳燃烧排放、碳酸盐分解的过程排放和外购电力的间接碳排放量。
对能源计量数据的获取提出要求，优先采用统计期内的节能监察数据，对相关的能源计量器具进行定期校准，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量化方法的计算过程按照JJF（鄂）144-2025要求进行。
五、与国内外标准、规程规范等技术文件的兼容情况
本规范的术语、定义主要参考了《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16780）、《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JJF（鄂）150）、《水泥企业能源计量数据转换为碳排放数据技术规范》（JJF（鄂） 144）、《碳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要求 通则》（T/CSMT XXXXX）、《碳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征求意见稿）》，且与上述标准保持一致。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的技术要求原则也与上述标准基本一致。国外标准主要参考了ISO 14064 系列标准和ISO 19694系列标准，本规范与其协调一致。
六、风险评估及社会经济效益（实施规程的风险评估、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贯彻实施规程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目前，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量化方法基于污染物在线监测为基础，探索建立自有体系，且已在行业内使用该方法进行试点，相关技术标准也在编制中；标准计算法碳排放量量化基于GB/T 32151.8的核算方法，数据获取采用成熟的月度存证盘库方式，具有很高可行性和实用性；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量化基于现有核算规则，数据获取基于原始计量数据，数据具有可溯源的特性，且已建立有试点核算平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量化基于节能监察报告中的能源计量数据，通过JJF（鄂）144-2025技术规范要求得到，数据具有可靠性高。通过以上碳排放量量化的方法学，为水泥行业碳排放量量化奠定了可行性基础。
本规范为水泥行业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量化、采用标准计算法进行水泥熟料碳排放量量化、计量数据计算碳排放量量化、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碳排放量量化提出了具体的量化要求，通过多种方法学进行碳排放量量化，能够为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提供多数据源碳排放量化结果，通过多源数据校核，也能夯实碳排放数据质量基础，支撑水泥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七、其它说明的事项（如涉及的必要专利信息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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